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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公告
在中國的法律程序的更新

茲提述東岳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發出的日期為2016
年9月30日的公告（「9月30日的公告」）、2017年1月25日的公告（「1月25日的公告」）及2017
年5月29日的公告，其內容（其中包括）關於本集團公款遭挪用一事。除另有界定外，本公
告所用詞彙與9月30日的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誠如上述公告所述，對於懷疑的資金交易所被挪用的資金，本公司已一直尋求中國法律
意見，探求可能針對涉案各方而展開法律程序，以便（其中包括）追回本公司的損失。

關於本集團人民幣3億元公款遭挪用一事在中國展開法律程序

董事會謹此公佈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山東東岳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原告」）已於中國
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向以下人士（統稱「各被告」）提出民事訴訟（「該訴訟」）：

第一被告： 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島分行

第二被告： 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島市北第一支行

第三被告： 淄博盛泉節能環保科技有限公司（9月30日的公告所指的盟誠系公司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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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訴訟的原因是各被告被指惡意串通損害原告利益。在原告提呈的《民事起訴狀》中，原
告指第二被告、第三被告同李濱（本公司前中國財務總監）惡意串通，安排李濱將原告的
資金人民幣3億元存放於第二被告，用於第二被告借款給第三被告的擔保保證金（「該保證
金」）。在未經原告授權下，李濱擅自以原告名義與第一及第三被告訂立一份三方合作協
議（「《三方協議》」），並將該保證金存放於第二被告。目前，第二、三被告主要負責人及
相關人士與李濱都涉嫌刑事犯罪，已在中國被採取強制措施。

在該訴訟中，原告申索要求：(i)確認《三方協議》無效；(ii)第一及第二被告交還被指基於
《三方協議》劃扣的人民幣3億元款項，並賠償利息損失；及(iii)該訴訟的相關訟費由各被
告承擔。

於2017年11月16日，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通知原告，該訴訟符合法定起訴條件，並已經
正式登記立案。

關於本集團人民幣2億元公款遭挪用一事在中國的法律程序的更新

此外，就1月25日的公告中關於本集團人民幣2億元公款遭挪用一案，山東省高級人民法
院裁定此案件由該院審理，該院並於2017年11月16日通知原告，此案件符合法定起訴條
件，並已經正式登記立案。

本公司將於適當情況及時候另發公告，以知會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關於上述訴訟的
重大發展。

承董事會命
東岳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張建宏

中國，2017年12月4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包括執行董事張建宏先生、傅軍先生、劉傳奇先生、張哲峰
先生、張必書先生及張建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丁良輝先生、楊曉勇先生及岳潤棟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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